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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题 2002年4月，市财税部门对红星家具公司在进行例

行检查中，发现红星家具公司3月份发生以下事项： (1)会计

王某休产假，公司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决定由出纳李某兼

任王某的收入、费用账目的登记工作。 (2)处理生产家具剩余

的边角余料，取得收入(含增值税)1170元。公司授意出纳李某

将该笔收入在公司会计账册之外另行登记保管。 (3)发生一笔

销售退回业务，扣减当月销项税额1700万元。据查，该销售

退回的家具系2月7日销售的，当日向购买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金为1700万元.3月5日，因该批家具质量问

题，对方全部退货.4月6日，收到购买方退还的该笔销售退回

家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将生产的电脑桌200张作为职工

福利发给职工，没有进行相关缴纳增值税核算账务处理。该

电脑桌销售单价(含增值税)为117元。 (5)从库房领出外购木材

一批用于新建公司办公楼，价款(不含增值税)为1500万元，负

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255元，该进项税额已在3月份计算应

缴纳增值时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已知，红星家具公司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 要求： 根据上述情

况，回答下列问题： (1)公司让出纳李某兼任王某的收入、费

用账目登记工作是否符合我国会计法的规定?简要说明理由。

(2)红星公司对处理边角余料的收入在公司会计账册之外另行



登记保管的做法是否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如不符合，根据

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红星公司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3)红星公司3月份扣减销项税额1700万元是否符合我国税法的

规定?简要说明理由? (4)红星公司将生产的200张电脑桌作为职

工福利发给职工是否应当缴纳增值税?简要说明理由? (5)红星

公司将外购木材用于新建公司办公楼，其进项税额在3月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的做法是否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简要说明理由。

(6)红星公司是否要补缴3月份增值税?如果需要补缴，应补缴

增值税税额是多少? 【分析与提示】 (1)红星公司让出纳李某

兼任王某的收入、费用账目登记工作不符合我国《会计法》

的规定。我国《会计法》规定，出纳人员不得兼任收入、支

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2)红星公司对处理边

角余料的收入在公司会计账册之外另行登记保管的做法不符

合我国《会计法》的规定。根据我国《会计法》的规定，公

司违反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另立会计账册的，责令

改正，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3)红星公司3月份扣减销项税额1700元不符

合我国税法的规定。 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规

定，纳税人销售货物并向购买方开具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退

货，销售方在未收到购买方退还的专用发票前，不得扣减当

期销项税额。该公司3月份没收到购买方退还的专用发票，不

能从3月份扣减销售退回的销项税额。 (4)红星公司将生产

的200张电脑桌作为职工福利发给职工应当缴纳增值税。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

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应视同销售货物缴纳增值

税。 (5)红星公司对外购木材用于新建公司的办公楼，其进项



税在3月份销项税额中抵扣的做法不符合税法的规定。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的进

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非应税项目包括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新建建筑物等。 (6)红星公司应补缴3月份增值税。

应补缴的增值税税额为5525元。 百考试题编辑推荐： 2010年

高级会计师考试案例分析习题汇总 2010年高级会计师考试会

计实务强化试题汇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